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专业的判断，我们认真审核了

公司提供的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材料，并对上述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南天信息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我们认为是根据国内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监管

环境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的长

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

关事项。 

二、关于南天信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仍涉及重大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该员工持股计划中包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客观公正、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

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

法，公司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3、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调整仍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 

 

独立董事： 

母景平                       安树昆                

 

张春生                       王海荣                

 

                                     二 0 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